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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作為強制執行之客體 

林斯健∗ 

一、前言 
商標最傳統之功能，是表彰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然而此一功能之重

要性，現在已經逐漸降低，因為許多商標均與其事業名稱無關。此外，

目前國際上大多承認商標本身已經成為一獨立之交易客體，可以與事業

分離而為讓與1。這意味著商標可以作為強制執行之客體，它可以與事

業分離而被拍賣予拍定人。本文主要介紹商標之性質，藉以說明無體財

產權與有體財產權在性質上之不同，而異其強制執行之方式，接著舉例

說明實務上「阿秋活蟹」行政執行事件，以增進吾人對於實務操作之認

識。 

二、商標之性質 
商標權為無體財產權（Immaterialgüterrecht）之一種，與一般之有

體財產權有極大之不同。無體財產權是一種獨立於有形物之所有權以外

而且與物之所有權並無直接關係之權利。一般有體財產權之發生、取

得、讓與及消滅等均與有形物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而無體財產權則只是

一個抽象存在之權利，並不依附於任何有體物，其發生、取得、讓與及

消滅等，均與特定之有體物沒有直接關係2。 

有體財產權之權利是以有形物之存在為前提，而且其權利只能存在

                                                 
收稿日：94.10.24 
∗  作者為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 
1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沿革與相關理論，月旦法學教室，創刊號，民國九十一年十一
月，第一二七頁。 

2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性質與特徵，月旦法學教室，第二期，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第一三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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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定之有形物上。反之，無體財產權之發生則不以有形物之存在為前

提，它是屬於抽象存在之權利，其權利之效力並不受限於特定之物。由

此可知，商標所保護之對象並非有形物，而是無形存在之一定內容。更

精確地說，商標法所保護之對象為「商標」，而非「商標品」3。 

有體財產權與無體財產權於移轉讓與時，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乃

各自獨立分開作為交易之客體，並無任何牽連關係，有體物所有權之移

轉，效力並不及於其上之無體財產權之移轉；反之，無體財產權之移轉，

效力亦不當然及於任何有體物。例如，到書店買書，並不表示其同時取

得該書之著作權4。 

無體財產權與有體財產權在權利之移轉取得上亦有相當大之差

異。有體財產權之權利移轉，在動產之情形必須有物之交付，而在不動

產之情形則必須為移轉登記，才能發生權利移轉之效力。而無體財產權

之移轉為「準物權行為」之性質，亦即其權利之取得並不以有形物之交

付為前提，原則上只要雙方有讓與之合意，即發生移轉之效力。至於登

記，雖然有時相關無體財產權之法規會要求權利移轉時須為登記，然而

此種登記亦僅屬於對抗效力而非權利移轉之要件，若未登記並不影響權

利移轉之效力5。例如商標權與專利權之登記機關為經濟部（商標法第

七、三十五條；專利法第三、五十九條），上述移轉非經登記不得對抗

第三人。 

三、商標作為強制執行之客體 

現代社會之工商經濟活動，人類智慧生產之結晶不僅受到重視而有

法律保障，且已成為交易活動之重要財產。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

無體財產權之交易，其價值與動產、不動產相較，並不遜色。現代工商

社會，既然以金錢債權占有極優越之地位，故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主要亦

                                                 
3  謝銘洋，同註 2，第一三六、一三七頁。 
4  謝銘洋，同註 2，第一三七頁。 
5  謝銘洋，同註 2，第一三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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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於金錢債權之滿足，因此強制執行法第二章第五節另設有對於債務

人之其他財產權之執行。其他財產權，是指債務人動產、不動產所有權

以外之權利，例如債務人之存款、薪資或租金等。對於動產或不動產之

執行，其執行方法為查封、拍賣或變賣以及強制管理。至於無體財產權，

此類權利屬無體之財產權利，通常不能經由登記或占有交付等方式顯示

其權利之變動。其查封換價方法，也無法如同動產、不動產做相同處理，

對此類財產權強制實現其價值時，不能不特設與有體物相異之方法。債

務人之存款、薪資或租金等，為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此類金

錢債權不必於執行時業已存在且可請求，其附有條件或期限者，對之仍

可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一一五條第三項）。另外，凡有財產價值之

權利，例如專利權、著作權或商標權等各種無體財產權，均得為執行標

的6。 

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其程序原則上分為二階

段： 

（一）將債權為查封，亦即發執行命令禁止債務人為處分及第三人

之清償。禁止命令，也稱扣押命令，是凍結債務人處分金錢債權之方法，

其作用與動產、不動產之查封相同。扣押命令之目的，乃禁止債務人收

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債務人向債務人清償。例如義務人於某銀

行的存款，義務人對該銀行有金錢請求權，執行法院向銀行發扣押命令

時，義務人之存款隨即被凍結，義務人無法向銀行提領被凍結的存款金

額。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

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強制執行

法第一一五條第一項）。 

扣押命令，送達於第三人時發生效力，無第三人者，送達於債務人

時發生效力（同法第一一八條第二項）。例如債務人在銀行的存款，其

扣押命令需送達該銀行時，始生扣押之效力；若扣押之權利為專利權或

著作權等無第三債務人之權利，則以扣押命令送達於債務人時發生扣押

                                                 
6  陳榮宗，強制執行法，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第五二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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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7。專利權與商標權為應登記之無體財產權，其扣押命令執行法院

應通知商標專責機關進行查封登記（同法第一一八條第二項但書）。扣

押命令應送達於債務人及第三人，使其知悉扣押命令之內容（同法第一

一八條第一項）。 

（二）換價程序。換價程序之進行，其執行方法計有收取命令、移

轉命令、支付轉給命令、拍賣或變賣等四種（強制執行法第一一五條第

二、三項）。最常使用的是支付轉給命令，其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

權，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再由執行法院轉給債權人之命令。實務

上，第三人依支付轉給命令就扣押金額開立支票逕寄移送機關，毋庸向

執行法院寄出支票。第三人依支付轉給命令向執行法院支付金額者，於

支付之範圍內，有使義務人之債務消滅之效力；若前發之扣押命令，於

超過收取金額部分，應予撤銷。 

有一問題值得探討者，商標權、專利權或著作權等無體財產權如何

執行換價程序？此類權利既不存在於物體之上，其執行程序應依強制執

行法第一一七條規定之權利執行程序：「對於前三節及第一百十五條至

前條所定以外之財產權執行時，準用第一百十五條至前條之規定，執行

法院並得酌量情形，命令讓與或管理，而以讓與價金或管理之收益清償

債權人。」由於商標權並無第三債務人之權利，前已論及，執行機關無

從發出收取命令、移轉命令以及支付轉給命令，因此應依強制執行法第

一一七條準用第一一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對於商標之換價程序準用動產

執行之規定拍賣或變賣之。 

四、「阿秋活蟹」行政執行事件 
實務上，以「阿秋活蟹」行政執行事件為例，中部地區相當知名的

連鎖餐廳「阿秋活蟹」，在民國八十八年被查出利用人頭以多報少的方

式，漏報了十億多元的營業所得，逃稅金額達五千多萬，被罰以五倍罰

鍰。台中行政執行處發現負責人沒有任何財產可以查封拍賣，只好決定

                                                 
7  陳榮宗，同註 6，第五三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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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名下唯一的財產即「阿秋活蟹」四個字的註冊商標。台中行政執行

處定在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拍賣阿秋活蟹之正服務商標與阿秋

之聯合服務標章8，最後以三十一萬八千元拍出。其換價程序為動產拍

賣程序：（一）公告拍賣標的物之種類、數量、品質（行政執行法第二

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二）拍賣之時間

（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三）拍賣之場所：在行政執行處公開拍賣（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

用強制執行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四）閱覽查封筆錄之日期

及處所：在行政執行處辦理（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六十四條第二項第三款）。（五）閱覽拍賣標的物之日期及處所：自公

告之日起至拍賣日止前往拍賣場所辦理，或拍賣時間前往拍賣場所辦理

（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第三款）。

（六）交付價金之期限：拍賣時當場以現金或銀行簽發之即期支票支付

（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第四款）。

（七）拍定人未繳足價金者，行政執行處應再拍賣。再拍賣時，原拍定

人不得應買，其因再拍賣所生之費用，由原拍定人負擔。如再拍賣之價

金低於原拍賣價金者，原拍定人並應負擔其差額（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六十八條之二）。（八）拍賣標的物之拍定人就物

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六十九

條）。（九）拍賣標的物之底價新台幣壹拾萬元整（行政執行法第二十

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七十條第一項）。（十）定有保證金貳萬元整（行

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第六款）。（十

一）凡有意承買者，於拍賣期日攜帶國民身分證及私章到達拍賣場所辦

理應買手續（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

第一款）。 

新修正之行政執行法，深受民事強制執行相關法規之影響，且公法

                                                 
8  「正服務商標（應為服務標章之誤）與聯合服務標章」均為商標法民國九十二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修正施行前之用語，新法實施後已廢除聯合商標之制度，全部視為獨立之
商標（商標法第八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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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以人民之財產為執行標的，與民事執行並無不

同，因此基於立法經濟原則，準用各該相關規定。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

條規定：「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

定。」其中關於本章之執行，是指行政執行法第二章「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之執行」之規定。準用，是指該法未設規定者，得將強制執行法有

關之規定變通適用而言。詳言之，準用是指立法者的類推適用，即類推

適用之方法以法條明文規定者。類推適用，是指將現有之法律規定，針

對立法者於無意中疏漏未予規定之事項（即計劃之不圓滿性）而性質與

規定之構成要件類似者，賦予適用之可能。換言之，類推適用即為法律

就某案例類型應有之法律結果，轉移適用於法律未為規定之案例類型之

上，此即舊律所稱之「比附援引」，故類推適用實為擴張法律之文句或

擴張條文之構成要件，創設新法律文句9。要注意的是，準用與適用有

別，適用係完全依其規定而適用之謂；而準用並非全然的引用，只就某

事項所定之法規，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用於其他事項之謂10。

另外，民國八十年五月間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行政執行法重行修正

草案有關本條之立法說明也提到：「⋯⋯由於目前強制執行法正在研修

中，故本法不宜一一列舉所用之條文。至於準用之原則，係以性質相近

能準用者，始得準用。」準此，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之意旨是指

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程序，於該法無特別規定時，得準用強

制執行法中性質相近之相關規定。有學者認為，本條文並無規定準用之

範圍與準用之條文，採取如此概括之規定，似乎立法不夠明確，實有重

新釐清之必要11。 

就強制執行法第一章之規定而言，其第三條之一第一項關於強制力

之實施，第七條關於執行事件之管轄及囑託執行，第八條關於調閱卷

宗，第九條關於傳訊當事人之限制，第十條關於執行之延緩，第十一條

                                                 
9  王海南，法律的適用，收錄於法學入門，月旦出版社，八十六年三月，第一八五頁。 
10  四十一年台非字第四七號判例。 
11  蔡震榮，行政執行法，元照出版公司，民國九十年一月增訂二版，第四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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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至第三項關於執行處分之登記，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關於債務人

異議之訴及第三人異議之訴，第十九條執行事件之調查，第二十條命債

務人報告財產狀況，第二十一條之一拘票，第二十二條第三、四項限制

債務人住居，第二十二條之一管收票，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二項管收所長

驗收應管收之人，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應管收人喪失資格或解任前事由之

管收，第二十六條管收所之設置，第二十七條債權憑證之發給，第二十

八條執行費用之負擔、預納、確定、受償及返還，第二十八條之一債權

人不協力之失權，第三十條之一準用民事訴訟法各規定，對公法人上金

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性質上均可適用。就同法第二章之規定言，其第三

十一條至第一二四條之四關於金錢請求權執行之規定，除第五十五條第

二項外，均可準用。此外，同法第五章假扣押、假處分之執行（第一三

二條至第一四○條）及第六章附則第一四一條，也均可準用於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準用強制執行法之結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

不履行，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者，除義務人之財產也為金錢外，須將其

以拍賣等方式換為金錢，方能使債權獲得滿足。其執行筆錄應記載之事

項，則須準用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七條分配筆錄，第五十四條查封動產筆

錄，第七十三條拍賣筆錄以及第一一三條不動產之強制執行準用動產執

行之規定12。 

強制執行法第十一條第四項：「前項規定，於第五條第三項之續行

強制執行而有辦理繼承登記之必要者，準用之。但不影響繼承人拋棄繼

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不被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所準用，因為強制

執行法第五條第三項：「債務人死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法院得

依債權人或利害關係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即民事強制執行須

等待債權人之聲請始得為之；而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之規

定，對繼承人所繼承之遺產執行，得依職權為之。強制執行法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日沒前已開始為查封行為者，得繼續至日沒後。」不被準

                                                 
12  楊與齡，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程序，收錄於強制執行法實例問題分析，五南圖
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九年，第三五四至三五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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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為行政執行法第五條第二項：「日間已開始執行者，得繼續至夜

間。」其中的執行除查封行為外，也包括其他執行措施。 

行政執行法及強制執行法均未規定時，究應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

條規定準用強制執行法第三十條之一再準用民事訴訟法，從而不適用行

政程序法相關規定？或者，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從而排除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如何適用各該法規？行政執行法第一條：「行政執行，依本

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實務認為，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之執行行為，其本質屬於行政行為，而依行政

程序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但有鑑於執行行為態樣之複雜性，除應優先

適用行政執行法並準用強制執行法外，是否均優先準用民事訴訟法規定

（從而排除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或者，適用行政程序法規定

（從而不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目前尚難一概而論，例如行政執

行有關「送達」部分，應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無再輾轉準用

其他規定之必要13；至於稅捐文書之送達，財政部實務上認為稅捐稽徵

法第十八、十九條為行政程序法第六十七至九十一條的特別規定，故稅

捐文書之送達應優先適用稅捐稽徵法第十八、十九條14。也有學者認為，

行政執行遇行政執行法與其他行政法規中執行規定相競合時，應優先適

用行政執行法，但是稅捐稽徵法第一條：「稅捐之稽徵，依本法之規定，

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所以稅捐之強制執行，屬於

行政執行者，應優先適用行政執行法；若屬於稅捐執行之特殊性者，應

優先適用稅捐稽徵法，未來在法律適用上，可能應依事件及規範內容，

個別認定，不可一概而論15。筆者認為，實務探討此問題之因，在於「送

達」於稅捐稽徵法、行政程序法與民事訴訟法皆有規定，但內容不同，

                                                 
13  法務部法律字第○九一○○三○三七四號函。 
14  財政部賦稅署九十年台財稅字第○九○○○○八九九四號函說明二。 
15  葛克昌，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法律性質，收錄於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下﹞，五
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第一○六○頁，註五九。 



商標作為強制執行之客體 

95.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85 期 105 

 

論論述述  

加深適用上的困難。 

行政執行法之內容，似以民事強制執行法為其根本，輔以失效之財

務執行辦法，以執行機關代替執行法院，並未建立獨自之公法上金錢債

權強制執行法體系，本身自有規定不多。藉由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大

量準用強制執行法，優點是保持彈性，可以視個案決定準用範圍或方

式，鑑於我國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制度建立之初，經驗不足，案例

累積不豐，保持彈性，不得不然。缺點是準用範圍過於不確定，適用時

容易發生見解歧異，有害法律的預見可能性和安定性。我國行政法學向

來不發達，又稅捐債權之強制執行，數十年來由法院強制執行，並無機

會發展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之體系。有認為應就重要性及原則性事

項，尤其是因公法金錢債權與私法債權性質差別，而異其規範部分（例

如救濟程序），獨自作規定，其餘屬於執行法共通部分，或單純執行技

術規定，則可準用強制執行法16。 

五、結語 
商標的主要作用為表彰商品來源、確保商品品質以及消費者區別商

品之憑藉等。商標已經從早期與事業密不可分的關係，演變成為可與事

業分離之財產，而可以獨立成為交易客體，使商標之價值與在市場上之

地位大幅提升17。商標屬於無體財產權之一種，無體財產權與有體財產

權之間有相當大之差異性，不僅在權利之發生、歸屬上並不相同，在移

轉上亦不相同18。對於商標之強制執行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對商

標為查封或扣押，即由執行機關發扣押命令予債務人，禁止債務人處分

其商標；其扣押命令執行機關亦應通知商標專責機關進行查封登記。（強

制執行法第一一五條第一項、第一一八條第一、二項）。第二階段為換

                                                 
16
  吳東都，行政訴訟與行政執行之課題，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一
版，第三五一、三五二頁。  

17  謝銘洋，同註 1，第一二八頁。 
18  謝銘洋，同註 2，第一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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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程序，由於商標權並無第三債務人之權利，故應依強制執行法第一一

七條準用第一一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對於商標之換價程序準用動產執行

之規定拍賣或變賣之。 
 


